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4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

亿元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

2010

年

11

月

4

日至

2011

年

5

月

3

日，到

期将以经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19

日刊载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广东南洋

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公告》。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1-013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业绩说明

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陈福泉先生、总经理李

兵先生、董事会秘书陈纯华先生、财务负责人于梅女士、独立董事曹中先生和

保荐代表人于晓丹女士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1-018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详见

2011

年

4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江西赣锋锂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11

年

4

月

19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本

公司定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 （周一）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网上平台举行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002460/

）参与年度报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李良彬先生，独立董事余新培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邵瑾女士，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周志承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王廷富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1-018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互动

平台举行

201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陆全景网

"

投资者互动平台

"

参与本次说明

会。

投资者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

出席本次年报业绩说明会的嘉宾有：公司董事长薛德龙先生、总经

理张冬梅女士、独立董事廖家河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汪庆领先

生、财务总监明成先生、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李震先生、李

天宇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相投顾

"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

备情况，本公司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起，增加天相投顾代理本公司旗下基金

的销售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1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9

）

2

、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33008

）

3

、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33007

）

4

、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33006

）

5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5

）

6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1

）

天相投顾将在全国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同时办理本公司上

述其他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66045678

网站：

www.txsec.com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1-031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董事

7

人。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

的前提下，以传真记名表决方式审议表决。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孟凯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整体转让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于整体转让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的公告》的

详细内容，请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1-032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体转让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及项目合作的议案》，董

事会决议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拉斯维

加娱乐有限公司、徐莉签订《资产转让及房地产开发协议书》

,

授权经理层运

用自有资金

1.29

亿元， 购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

72

号的

50%

土地使用

权，用于经营餐饮。 湖北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拉斯维加娱乐有限

公司、徐莉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以下总称上

述合同（协议）】，并向武汉拉斯维加娱乐有限公司、徐莉支付了资产转让款陆

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整体转让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的议案》（同意董

事

7

名

,

反对董事

0

名，弃权董事

0

名）。 公司决定：整体出让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

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

与北京市和泓置地有限公司（乙方）、武汉拉斯维加娱乐有限公司（丙方）、徐

莉（丁方）签订《协议书》，将上述上述合同（协议）中甲方的权利、义务、责任整

体转让给乙方， 将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整体出让给乙方， 乙方向甲方支付

6100

万元人民币（包括甲方已向丙、丁方支付的

6000

万元资产转让款、甲方实

际发生的费用和预期利息损失共计

1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北京市和泓置地有限公司， 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

法定代表人为李清清 ， 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 ，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2600034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转让资产为武汉台北路的

50%

的土地所有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台北路

72

号。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前次发布的《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购买资产及项目合作的公告》（编号：

2011-005

）。

2.

原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合同编号为

20110115

《资产转让及项目合作协议书》，甲方已向丙、

丁方支付了资产转让款陆仟万元人民币，丙、丁方已收到该资产转让款。甲方

已和丙、丁方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根据上述合同（协议）的约定，甲方已向丙、丁方支付了资产转让款陆

仟万元人民币，丙、丁方已收到该资产转让款，甲方将此权益转让给乙方，乙

方予以接受，丙、丁两方同意。

2

、根据甲、丙、丁三方所签订上述合同（协议），以及在履行上述合同（协

议）中实际发生的支出和费用，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二个月内，乙方

向甲方支付陆仟壹佰万元人民币（包括甲方已向丙、丁方支付的陆仟万元资

产转让款、甲方实际发生的费用和预期利息损失共计壹佰万元人民币），作为

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本次合同权益转让的全部款项。乙方逾期付款应承担未付

款额日万分之二的罚息。

3

、对于甲、丙、丁三方所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中后续的有关甲方的权

利及义务，现均转让给乙方，乙方予以接受和认可；丙、丁两方予以同意，甲方

不再享有该权利及义务。

4

、对于丙、丁两方在上述合同（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均由乙方向丙、丁两

方履行，丙、丁两方应履行的义务由其向乙方全面履行，甲方不再履行。

5

、 甲方有权在台北路

72

号项目开发完成后优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

商业楼盘开店。 本协议各方要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责任，违反本协

议造成的他方损失由违约方全部承担。

6

、丙方已获得必要之授权签订本协议。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

章、丁方签字，且甲方母公司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及其他

尽管台北路

72

号项目的开发目的是取得商业房产开办湘鄂情酒店，但由

于是通过合作房地产开发形式进行， 而目前房地产行业调控措施较为严厉，

进行开发的风险系数加大，在该项目运作过程中公司意识到，房地产开发需

要足够的专业运作经验，否则运营风险会更大，投资周期会较长，并且后期开

发需要较大资金，对公司经营资金会造成较大压力，因此公司决定整体转让

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 并且根据《协议书》，公司保有在台北路

72

号项目开发

完成后优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商业楼盘开店的权益。

公司原武汉台北路

72

号项目所用资金为自有资金，本次整体转让武汉台

北路

72

号项目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新店项目拓展以及购买原材料、日常经营

等补充流动资金。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现将

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

转增

８

股，合计转增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除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外，本次利润

分配不送红股，不实施现金分红，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转增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

，

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９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２０

，

２５０ ５６．２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

，

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９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２０

，

２５０ ５６．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３

，

７５０ １８．７５％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６

，

７５０ １８．７５％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３

，

７５０ １８．７５％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６

，

７５０ １８．７５％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调整相关参数

实施本次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１８３

，

７９９

，

７００．６１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５１

元。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９

号

咨询联系人：谢贵兴、张璐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０１００２０６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０１００２０６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分红派息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次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存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红派息和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情形。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

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分红派息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和红利发

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

取。

４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份

－

法人、

ＩＰＯ

前

发行限售股份

－

个人。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条件限售股

份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它内资持股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３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５９％ ３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５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４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４１％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

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２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２

、咨询联系人：徐鸽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４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１８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６１１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1-12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西安北方光电有限公司通知， 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其公司名称由

"

西安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

。

控股股东本次公司名称变更后，未改变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仍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

北方光电有限公司新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1

、名称：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王小鹏

3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

35

号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1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通知情况

2011

年

4

月

1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点；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7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6

人， 代表股份数

439,704,635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8.78%

。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母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

利润为

515,515,436.07

元。公司分别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一般风险

准备金、交易风险准备金后，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1,543,210,855.50

元， 减去

2010

年度分配的

2009

年度现金红利

95,896,867.20

元，

2010

年末公

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808,174,793.54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规定，证券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累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用于向

股东进行现金分配。扣减累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后，

2010

年末公司可

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中可进行现金分红的金额为

1,785,782,593.11

元。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639,312,448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含税），共派现

127,862,489.60

元，派现后

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国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

439,704,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0

年履职情况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

告。

七、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李晓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1-023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银川中院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

理人。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召开。 审计评估及债权确认等与

公司重整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五


